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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遇到非法集资，可拨打举报电话

非法集资举报电话：
市处非办63209737
市工信局63929047
市公安局63133031
市工商局12315、631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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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非法集资抱有幻想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一定要拒绝高息诱惑
看紧自己的腰包，谨慎投资

□记者 连漪 实习生 魏莹

天气越来越冷，伴随而来
的是雨、雪、雾霾、大风等。昨
日，《洛阳晚报》记者从有关部
门获悉，我市已下发《关于加强
冬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全方位为我市道路交通上

“保险”。
通知要求，各城市区、各主

管部门要尽快排查高速公路、
国省道干线公路、农村公路、

城区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结
合冬季道路交通和恶劣天气
特点，全面排查高速公路、国
省道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城
区道路上的桥梁、隧道、涵洞、
急弯、陡坡、连续下坡、临水、
临崖、临沟、背阴和易积雪、结
冰、起雾路段，以及交通安全
措施缺失、正在施工等路段，
针对排查出的隐患，聘请有关
技术人员参与，查找隐患的症
结，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整治措
施，不留死角。

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4月29日，被告人
沈中石、吕颖辉注册成立信昌源公司，先后在
高新区、涧西区、老城区、西工区、偃师市、伊川
县、孟津县、洛宁县、嵩县、栾川县、新安县、宜
阳县和汝阳县共13个县（市）区设立分部（分
公司）。

在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从事存款业务的情况下，信昌源公司面向社会
吸收资金，以1%至1.6%的月息承诺到期还本
付息，并以3%的月息对外发放贷款，从中赚
取利息差。

自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案发，信
昌源公司及其分部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5.3亿

余元。2011年下半年，信昌源公司出现资金
链断裂、兑付困难等情况，但该公司负责人在
明知可能发生无法兑付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对
不特定群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法院认为，被
告人沈中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
序，数额巨大，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
方法非法集资，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并在成
立信昌源公司过程中，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
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根据涉案情况，其
他10余名被告人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等。

● 昨日上午，新安县职
业高级中学举行“你好，地球”
公益活动，校园里的树木都挂
上了专属的二维码标志牌，学
校师生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
可以轻松地了解树木的详细信
息，以此引导学生关注、爱护身
边的树木。 （王澍 李孟）

● 经过近3年的努力，栾
川县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工作顺利通过国
家核查验收组的验收。至此，
该县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工作圆满完成。
验收组认为，栾川县对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工作推进有力，成
效显著，实现了城乡教育的均
衡和质量的提升。

（陈兵 张运昌）
● 近日，伊滨区安监局

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全面隐患排查，通过宣传培
训、分析通报、执法检查、规范
检查这4项措施，扎实推进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

（张晓东）

我市一起非法集资案终审宣判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提醒：高息诱惑多是陷阱，请谨慎投资，
遇到非法集资可拨打举报电话

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为道路交通上“保险”

张法官说，非法集资危害很大，由于没有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任何一个项目投资失败，
都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一旦资金链断裂，投
资人很可能血本无归，破坏正常的金融管理
秩序。

对此，大家今后在投资时，一定要多核实
各个公司的相关资质及经营范围，查看相关法
律，收集相关信息，向有关部门咨询，不要抱一
夜暴富的侥幸心理。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高收益伴随
着高风险，高息诱惑往往是不法分子设下的
陷阱。

法官提醒：高息诱惑多是陷阱，请谨慎投资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做出判决：被
告人沈中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假出
资、抽逃出资罪，集资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
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罚金人民币400万
元。其他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被
判处有期徒刑，并被处以罚金；部分犯罪情节
较轻的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本案已经冻
结、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发
还；本案未追回的赃款，依法继续追缴。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两级法院依法判决非
法集资类刑事案件23起。对此，法院会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法律手段和措施，依法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类刑事犯罪。

那么，究竟什么是非法集资？我们在生活
中应该如何识别它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
庭张法官表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依法批准向
社会公众(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在我国，向
社会公众筹集资金，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而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行为
均属非法集资。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承诺高息投资回报
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诱饵。张法官说，非
法集资因触犯了刑法，其行为本身不受法
律保护。

法官说法：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回顾：非法集资5亿多元，10余名被告人涉案

□记者 李砺瑾 赵硕
特约记者 石笑飞

近日，我市一起非
法集资案终审宣判，河
南信昌源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昌源
公司）10 余名负责人获
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沈中石被判处无期徒
刑，并没收个人财产人
民币 100 万元，罚金人
民币400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两
级法院依法判决非法集
资类刑事案件23起。

□记者 李砺瑾

本报讯 近日，经市编办
批复，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网管办）
更名为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据了解，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的主要职责包括：落实互
联网信息传播方针政策，推动

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指
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
位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网络文化
阵地建设的规划和实施工作；
组织协调网上宣传和舆论引
导；在职责范围内指导全市互
联网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工
作等。

市网管办
更名为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以投资房地
产、矿业、酒
店等合法形
式掩盖非法
集资的目的

非法集资
主要有4个特征

未经有关
监管部门
依法批准

非法向社会公
众直接吸收资
金，非法发行
股票、债券

承诺高息
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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